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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上海市 2021 年碳排放配额分配方案 
 

根据《上海市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》（沪府令 10 号）有关规

定，为科学合理确定 2021 年本市纳入碳排放配额管理单位（下

称“纳管企业”，详见《上海市纳入碳排放配额管理单位名单（2021

版）》）碳排放配额，规范有序开展配额分配和管理，特制定本方

案。 

一、配额总量 

根据本市碳排放控制目标和要求，在坚持实行碳排放配额总

量控制、促进用能效率提升和能源结构优化、平稳衔接全国碳交

易市场的原则下，按照纳管企业碳排放控制严于全市总体要求，

确定本市 2021 年度碳排放交易体系配额总量为 1.09 亿吨（含直

接发放配额和储备配额）。 

二、分配方法 

本市采取行业基准线法、历史强度法和历史排放法确定纳管

企业 2021 年度基础配额。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，优先采用行业

基准线法和历史强度法等基于排放效率的分配方法。 

（一）行业基准线法 

对本市发电、电网和供热等电力热力行业企业，采用行业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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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线法。 

1. 发电企业（纯发电及热电比小于 100%） 

根据不同类型发电机组单位综合供电量碳排放基准、年度综

合供电量，确定企业年度基础配额。计算公式为： 

企业年度基础配额=单位综合供电量碳排放基准×年度综合供电量 

2. 电网企业 

根据单位供电量线损率基准、年度供电量以及本市电力排放

因子，确定企业年度基础配额。计算公式为： 

企业年度基础配额=单位供电量线损率基准×年度供电量×本市电力排放

因子 

3. 供热企业（纯供热及热电比大于 100%（含）） 

根据不同类型供热设备单位综合供热量碳排放基准和年度

综合供热量，确定企业年度基础配额。计算公式为： 

企业年度基础配额=单位综合供热量碳排放基准×年度综合供热量 

发电、电网及供热企业各参数选取方法详见附件 1。 

（二）历史强度法 

对主要产品可以归为 3 类（及以下）、产品产量与碳排放量

相关性高且计量完善的工业企业，以及航空、港口、水运、自来

水生产行业企业，采用历史强度法。 

1. 工业企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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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企业各类产品的历史碳排放强度基数和年度产品产量，

确定企业年度基础配额。计算公式为： 

企业年度基础配额=∑（历史强度基数 n×年度产品产量 n） 

n 为产品类别。 

历史强度基数，一般取企业各类产品 2018 年至 2020 年碳排

放强度（单位产量碳排放）的加权平均值。当三年内碳排放强度

持续上升或持续下降，且累计变化超过 30%，取 2020 年碳排放

强度数据；不满足上述条件，但年度间碳排放强度变化超过 20%，

取其变化后各年度碳排放强度的加权平均值。 

年度产品产量为经第三方核查机构核查且经有关部门审定

确认的企业 2021 年度各产品产量。 

满足一定条件下，企业年度基础配额可根据原材料投入的历

史碳排放强度基数和年度原材料投入量来确定。 

2. 航空港口及水运企业 

根据企业历史碳排放强度基数和年度业务量，确定企业年度

基础配额。计算公式为： 

企业年度基础配额=历史强度基数×年度业务量 

历史强度基数，取企业 2018 年至 2020 年单位业务量碳排放

的加权平均值。 

年度业务量为经第三方核查机构核查且经有关部门审定确



— 16 — 

认的企业 2021 年度业务量数据。 

3. 自来水生产企业 

根据企业历史碳排放强度基数和年度供水量，确定企业年度

基础配额。计算公式为： 

企业年度基础配额=历史强度基数×年度供水量 

历史强度基数，取企业 2020 年单位供水量碳排放数据。 

年度供水量为经第三方核查机构核查且经有关部门审定确

认的企业 2021 年度供水量数据。 

（三）历史排放法 

对商场、宾馆、商务办公、机场等建筑，以及产品复杂、近

几年边界变化大、难以采用行业基准线法或历史强度法的工业企

业，采用历史排放法。计算公式为： 

企业年度基础配额=历史排放基数 

历史排放基数，一般取企业 2018 年至 2020 年碳排放量的平

均值。当三年内企业碳排放量持续上升或持续下降，且累计变化

幅度达到以下标准的，取 2020 年碳排放数据：2020 年碳排放量

在 500 万吨以上且碳排放量变化超过 100 万吨、2020 年碳排放

量在 100 万吨至 500 万吨之间且变化幅度超过 30%、2020 年碳

排放量在 100 万吨以下且变化幅度超过 40%的。不满足上述条

件，但年度间碳排放量变化超过 20%，取其变化后各年度碳排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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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的平均值。 

三、配额发放 

（一）直接发放配额 

市生态环境局依照上述方法，根据企业 2020 年因含碳能源

（天然气除外）消耗导致的直接排放占其总排放量的比例，确定

其 2021 年度的碳排放直接发放配额数量（具体计算方法见附件

2），通过本市配额登记注册系统免费向纳管企业发放。 

对于采用历史排放法分配配额的纳管企业，2021 年度直接

发放配额一次性免费发放至其配额账户。对于采用行业基准线法

或历史强度法分配配额的纳管企业，先按照 2020 年产量、业务

量等生产经营数据的 80%确定 2021 年度直接发放的预配额并免

费发放，待 2022 年清缴期前，根据其 2021 年度实际经营数据对

配额进行调整，对预配额和调整后配额的差额部分予以收回或补

足。企业产品产量、业务量等生产经营数据的确定口径和方式，

以各企业《配额信息表》为准。 

（二）有偿发放配额 

2021 年度有偿发放配额采用不定期竞价发放的形式。市生

态环境局将根据碳市场运行情况，对 2021 年度配额总量中的部

分储备配额组织开展有偿竞买，具体事宜另行通知。 

四、配额清缴与抵销机制 

纳管企业应通过配额登记注册系统提交与其经市生态环境



— 18 — 

局审定的 2021 年度碳排放量相当的配额，履行清缴义务。配额

不足的，应通过本市碳交易平台购买补足；配额有结余的，可以

在后续年度使用，也可以用于配额交易。 

纳管企业可使用符合要求的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（下称

“CCER”）进行配额清缴，每吨 CCER 相当于 1 吨碳排放配额。

CCER 所属的自愿减排项目应是非水电类项目，且其所有核证减

排量均应产生于 2013 年 1 月 1 日后。CCER 使用比例不得超过

企业经市生态环境局审定的 2021 年度碳排放量的 3%。市生态环

境局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引入其他减排量作为补充抵销机制。 

五、有关情况处理 

纳管企业于本方案公布前已解散、关停或迁出本市的，市生

态环境局不再对其进行碳排放配额管理。 

纳管企业生产经营发生重大变化、核算边界无法确定的，市

生态环境局暂不对其发放 2021 年度配额，对于已发放 2021 年度

配额的，予以收回。上述企业必须按规定报送碳排放报告、监测

计划等，待核算边界和排放状况稳定后再对其开展配额分配。 

 

附件：1. 电力热力行业企业碳排放基准及相关参数 

      2. 直接发放配额相关参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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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电力热力行业企业碳排放基准及相关参数 

 

一、发电企业 

（一）单位综合供电量碳排放基准 

表 1  2021 年度发电企业碳排放基准 
类型 装机容量(万千瓦)/等级 

单位综合供电量碳排放基准 

(吨二氧化碳/万千瓦时) 

燃油 E 8.103 

（二）年度综合供电量 

根据企业年度实际供电量和年度供热量确定。计算公式为： 

年度综合供电量=年度实际供电量+年度供热折算供电量 

年度供热折算供电量=年度供热量/热电折算系数 

其中，年度实际供电量和年度供热量按照《DL/T1365-2014

名词术语 电力节能》和《DL/T904-2015 火力发电厂技术经济指

标计算方法》的相关定义和规定计算获取（无论是否采取特许经

营模式，脱硫、脱硝等环保设施消耗的电量均应计入生产厂用电

量）。年度供热折算供电量根据企业实际年度供热量折算得出。

对于燃煤、燃油电厂供热，热电折算系数取 7.35×107 千焦/万千

瓦时；对于燃气电厂供热，热电折算系数取 6.50×107 千焦/万千

瓦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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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电网企业 

（一）单位供电量线损率基准 

2021 年度电网企业单位供电量线损率基准为 4%。 

（二）本市电力排放因子 

本市电力排放因子根据市生态环境局最新规定执行。 

（三）年度供电量 

年度供电量为经第三方核查机构核查且经有关部门审定的

企业 2021 年度供电量数据。 

三、供热企业 

（一）单位综合供热量碳排放基准 

表 2  2021 年度供热企业碳排放基准 

分类 锅炉/机组类型 
单位综合供热量碳排放基准 

（吨二氧化碳/吉焦） 

纯供热 燃气锅炉 0.06233 

热电联产 

（含冷热电三联供） 

燃气机组 

（含冷热电三联供系统） 
0.06885 

（二）年度综合供热量 

根据企业年度实际供热量和年度发电量确定。计算公式为： 

年度综合供热量=年度实际供热量+年度发电折算供热量 

年度发电折算供热量=年度发电量×热电折算系数 

其中，年度实际供热量参照《DL/T 904-2015 火力发电厂技

术经济指标计算方法》的相关规定计算获取，包括供热量和供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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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。年度发电折算供热量根据企业实际年度发电量折算得出，热

电折算系数为 3.6×107千焦/万千瓦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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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直接发放配额相关参数 

一、对于基于排放效率分配的企业，前三年各类产品碳排放

强度（单位产量碳排放、单位业务量碳排放等）持续下降的，对

于基于历史排放法分配的企业，前三年碳排放量持续下降的，按

表 3 中相关参数确定企业直接发放配额。 

表 3  直接发放配额相关参数（适用于满足上述条件的企业） 
分类 含碳能源排放比例(a) 直接发放配额 

工业企业* 

a≥75% 企业年度基础配额×94% 

50%≤a<75% 企业年度基础配额×96% 

25%≤a<50% 企业年度基础配额×97.5% 

a<25% 企业年度基础配额×99.5% 

电力热力企业 
a≥50% 企业年度基础配额×97% 

a<50% 企业年度基础配额×99.5% 

非工行业企业 企业年度基础配额×99.5% 

注：1. 工业企业指本市纳管企业中，除电力热力外的所有工业行业企业。 
2. 表中 a为企业含碳能源消耗（天然气除外）导致的直接排放占其总排放量的比例。 

二、对于其它企业，按表 4中相关参数确定企业直接发放配

额。 

表 4  直接发放配额相关参数（适用于其他企业） 
分类 含碳能源排放比例(a) 直接发放配额 

工业企业* 

a≥75% 企业年度基础配额×93% 

50%≤a<75% 企业年度基础配额×95% 

25%≤a<50% 企业年度基础配额×97% 

a<25% 企业年度基础配额×99% 

电力热力企业 
a≥50% 企业年度基础配额×96% 

a<50% 企业年度基础配额×99% 

非工行业企业 企业年度基础配额×99% 

注：1. 工业企业指本市纳管企业中，除电力热力外的所有工业行业企业。 
2. 表中 a为企业含碳能源消耗（天然气除外）导致的直接排放占其总排放量的比例。 


